	[bookmark: _GoBack]連江縣北竿鄉民眾公墓安置靈柩吊運補助申請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申請人
姓名
	  
	簽章
	

	身分證字號
	
	出生年月日
	
	
	

	住址
	
	電話
	
	關係
	

	亡者姓名
	
	安置公墓位置
	

	亡者設籍日期
	

	申請人安置親友之靈柩於民眾公墓區內，因使用機具吊掛至高層而產生之費用，現設籍本鄉且符合下列各款之一者，得申請本補助金。
一、亡者死亡前設籍本鄉連續滿一年者。
二、亡者靈柩已向本所申請安置北竿鄉民眾公墓使用。

	應附證件：

	□除戶戶籍謄本。
□公立醫院診斷證明書或檢察機關之死亡證明書。 
□申請人身分證影本。 
□申請人領據。 
□其他證明文件   份。 

	承辦人
	課長
	主計
	秘書
	鄉長

	
	
	
	
	












　　　　　
領據

茲領到連江縣政府補助獎勵撿骨進塔費新臺幣貳萬伍仟元整

領款人：

身份證字號：

聯絡電話： 

住址：









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

